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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月 24日至 10月 5日 纽约 

  爱沙尼亚政府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意见 

1 爱沙尼亚政府感谢瑞典外交部在今年六月为北欧

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举行会议 就国际刑事法院

执行进程交流意见和经验 此倡议发挥了实际的作

用  

2 本文件介绍爱沙尼亚在刑事实体法方面执行 罗

马规约 的措施 并以 规约 所列各项犯罪为重点  

3 罗马规约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补充原则 可以将

此项原则理解为确保 规约 所列举的规范得到执行

而不是对各国立法者和检察官的威胁或制约 尽管这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规约 还是在执行国际规

范与保护国家主权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 必须注意

到 罗马规约 强调的是国内法院 逮捕和刑事惩

处应看作是国家的专属权力 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被看

作是承认补充原则为这种专属权力的例外  

4. 罗马规约 没有规定成员国有义务起诉第五条所

列犯罪的行为人 然而 其他法律文书并不是这样

例如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和 1948 年 灭绝种族罪

公约 都规定了起诉义务 强调在国内法院提起诉讼

程序并不意味着国家要制定与 规约 完全一样的立

法 以符合补充原则的标准 补充原则应看作是让国

内立法者可以酌情决定法律条文的措辞 以及让国内

检察机关可以酌情决定提出的指控和起诉的时间  

5 根据补充原则的规定 国际刑事法院只是在国内

司法系统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适当地行使管辖权的

时候才行使管辖权 我们认为 担心法院将来会曲解

或滥用这种权力是杞人忧天 恰恰相反 尽管 罗马

规约 跟其他法律文书一样会有不足之处 但在法院

开始运作以前 这些顾虑纯属学术讨论或政治讨论的

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可以根据第十七条决定案件的可

受理性是法院得以履行其职能的要素 因此 规约

在原则上主张的制度确是难能可贵 一方面是保护国

家的主权利益 规定国内法院是主要的审判场所 另

一方面 在国家诉讼程序只是走过场 或司法制度崩

溃等情况下 法院又随时可以对案件进行审判 但是

应当考虑到国内法院优先原则可能有一种例外情况

那就是有关国家缺乏关于在法院属物管辖权范围内

的犯罪的刑事立法 在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 有关

国家可以被断定为无法切实进行起诉 因此 各国在

国内实施 规约 的进程中必须分析本国刑法  

6 关于爱沙尼亚在实施 规约 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爱沙尼亚无须对刑法作出重大修正 这是因为今年夏

天所通过的新刑法考虑到国际刑法的发展 因此 爱

沙尼亚可以采用现有刑法而不需要制定新法以更好

地反映 规约 这一点可以通过讨论 规约 所列

犯罪加以说明  

1 灭绝种族罪 

7 上文已经指出 国内立法措辞不必与 规约 完

全一样 在爱沙尼亚刑法中 灭绝种族罪的定义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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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种族罪公约 第 2条 许多国家的刑法也采用

该定义 定义列举了谋杀 使身体或精神遭受严重伤

害等行为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以及目标团体等要

件 作为一项补充要件 刑法规定抵抗占领政权的团

体也可以被视为灭绝种族罪的目标被害人 灭绝种

族罪公约 没有列出这种团体 但刑法起草人根据历

史经验认为有必要具体提到这种团体 在习惯国际

法 灭绝种族罪有更广的定义 例如 法国法律规定

灭绝种族罪可以对任何可识别团体实施 采用较广泛

的定义当然不一定意味着与国际法冲突  

2 危害人类罪 

8 刑法的措辞符合 罗马规约 第七条 刑法起草

人参考了国际法委员会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 草案第 18条 刑法条文使用了比较抽象的措辞

刑法采用 无故剥夺自由 和 其他不当待遇 的措

辞 应可以涵盖 罗马规约 第七条所列但刑法没有

列举的行为 爱沙尼亚刑法还规定 不法行为必须是

国家 组织或团体所主使或指令的 罗马规约 第

七条不要求这样的规定 但是 我们认为这不会造成

任何问题 因为这些犯罪具有系统或大规模的特点

其性质需要某种有组织的行为 刑法在区别灭绝种族

罪和危害人类罪方面主要强调犯罪的直接目的 灭绝

种族罪的行为旨在消灭某一特定团体 行为与一般取

缔的歧视行为密切相关 危害人类罪的行为不一定以

特定团体为目标 行为必须是大规模或有系统地进行

的 在某一国家 组织和团体主使下实施 刑法将这

两种犯罪定为危害人类罪 爱沙尼亚最高法院在其一

项裁定中说明 危害人类罪和谋杀等 一般 犯罪的

区别在于  

  在一般犯罪 行为人不否认被损害的价值

如生命 本身的价值 行为人没有将自己与价

值系统置于等同或另凌驾于其上的地位 在他杀

人时 他仍然承认生命的价值 尽管他认为其行

为是合理的 在危害人类罪 行为人基于种种理

由 主要是意识形态或信仰上的理由 将自己

置于价值系统以外 他为其他目的 如种族清洗

而行事 被侵犯的价值 如生命 健康 人身安

全 在这种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 攻击不是针对

某一被害人 任何人都可以是被害人  

3 战争罪 

9 在战争罪的分类过程中 爱沙尼亚刑法起草人以

犯罪的直接客体为重点 在衡量制裁时考虑到行为的

危险程度 失去战斗力的人员被认为是最需要保护的

人 刑法取缔多项战争罪行为 针对平民人口的军事

活动 针对平民人口非法使用战争手段 攻击战俘和

被关押平民 攻击被保护人 使用违禁武器 攻击非

军事目标 等等 爱沙尼亚刑法也反映了国际人道主

义法的发展 将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所列行为定

为犯罪行为 并承认该条的习惯法地位 因为这些行

为的犯罪性不取决于冲突的性质 刑法初稿明确提到

这点 但其后被删除 通过的刑法案文没有涉及这个

问题 但是 起草人认为刑法所列举的行为可以被视

为同时适用于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情况 因为有关国

际文书对爱沙尼亚具有约束力 是法律系统的一部

分 优先于国内立法  

10 对于在战争期间所实施的任何违法行为 刑法战

争罪编未有规定的 按照刑法分则其他规定惩处 实

施战争罪编所规定犯罪行为的人只可以按实施战争

罪惩罚 即使有关犯罪符合刑法分则所定一项犯罪的

其他要件 国内系统这样将能够切实进行起诉 避免

国际刑事法院的可能干预  

以上级命令为辩护理由及指挥官责任 

11 刑法没有 罗马规约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

的上级命令辩护理由 国家权力代理人可以被视为民

政权力当局的指挥人 由于刑法采取新的概念 刑法

还包括有关条文 处理指挥人责任的概念 应当指出

按照国际法规定 上级对其下属所实施的国际犯罪承

担责任 但不对其下属所有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上级

有发出命令的 批准实施犯罪的或在其有能力的情况

下而不防止犯罪行为的 应承担责任  

不适用时效 

12 爱沙尼亚刑法规定 时效规定不适用于危害人类

罪 战争罪以及应处以无期徒刑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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